事证第   115010000004  号
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
（  2014  年度）
	单 位 名 称
	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


	法定代表人
	
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	《事业
单位
法人
证书》
登载
事项
	单位名称
	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

	
	宗旨和
业务范围
	科学开展古建筑保护工作 并在保护利用方面进行学术交流 开展文物征集和陈列展览 为广大观众充分利用文物古迹服务 开展社会教育 普及文物知识 进行文物鉴定 开展对外文物交流

	
	住    所
	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31号

	
	法定代表人
	陶明杰

	
	开办资金
	431.7（万元）

	
	经费来源
	财政补助（全额拨款）

	
	举办单位
	呼和浩特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

	资产
损益
情况
	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	
	年初数（万元）
	年末数（万元）

	
	680
	1036

	网上名称
	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
	从业人数
	72

	对《条
例》和
实施细
则有关
变更登
记规定
的执行
情  况
	本单位严格按《条例》执行各项规定。无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和政策规定的行为。完全按照登记事项开展各想活动。

	开
展
业
务
活
动
情
况
	 一.2014实现安全年总目标，完成将军衙署博物院文物保护工作。 1.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完成日常文物保护工作。 2.完善衙署消防、安防设施，抓好消防、安防培训工作。 3.完善安保体系，抓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。 4.严格落实古建筑日常监测工作。 5.完成了馆藏文物搬迁工作、文物造册登记工作。 6.加强“四有档案”整理归档工 二.全力配合，顺利推进将军衙署周边环境整治及改造工作。 1.进一步完善将军衙署环境综合整治方案。 2.将军衙署绥远城城墙安防、消防方案。 3.协调相关搬迁单位及相关拆迁事宜。 三.抓好文物征集、收藏、陈列展览、藏品的保护等业务工作。 四.转化成果，完成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工作。 1.抓申报评级，顺利完成国家级“3A”旅游景区的评级工作，继续提高旅游接待水平。 2.抓旅游收入。在2014年全市旅游景点客流量平均下降50%的情况下，衙署经多方努力，积极开展各种活动，吸引游客前来参观，年底完成非税收入263万元。 3.抓服务质量，我院分别从游览、卫生、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继续提高接待水平。树立质量意识。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意识。 五.调查研究，加强学术交流工作。 1.继续做好满、蒙文档案的翻译工作，近期完成了全部翻译工作。 2.撰写调研课题和文章。 六.营造氛围，强化社会化教育工作。 1.加强人员培训，打造一流团队。 2.开展社会化教育活动。面向社区、学校开展呼和浩特市地方历史文化的宣传工作，组织举办“记忆历史，尽责圆梦”丁香文化旅游艺术节等。在“5.1”劳动节、“5.18”国际博物馆日、“5.19”中国旅游日及“6.1”国际儿童节等期间分别开展活动。 七.舆论先行，促进宣传工作初见成效。1.对外宣传，2.对内宣传。3.社会宣传工作。4.网络宣传工作。 凝聚力量，完成综治及其他相关工作。1.稳步推进综治工作。2.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会顺利开展工作。3.完成二级博物馆的申报复核工作。4.配合市里完成“一会两节”工作任务。 以上是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2014年开展业务活动的情况。工作虽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，一是重落实轻总结，二是学习不够扎实全面。三是重部署轻过程等。我院将不断努力开拓进取，团结全院干部职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做到守土有责。 



	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
	国家二级博物馆（2009年）授予。

	绩 效 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    况
	无

	接受捐赠
资助及使用 情 况
	无


填表人： 宫志华  联系电话：6903132  报送日期：2015年03月27日
